
四、市场监管惠企政策

（一）河南省标准化示范项目补助金

政策依据：《河南省标准化示范项目管理办法》（豫市监

〔2020〕155号文件）

实施单位：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天梯分局

惠企政策联络员：季颖辉 18738602178
申报时间：依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申报条件：

1.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工作基础，设立标准化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标准化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具有较强的标准化

意识；

2.近 3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服务）质量、安全、生

态环境等事故；

3.具有较强的行业或者社会影响力。

政策奖励：项目获批后，对每个项目奖励补助金 12-15
万元。

（二）河南省专利奖励

政策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专利奖励

办法的通知》（豫政〔2017〕28号）

实施单位：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天梯分局

惠企政策联络员：周伟选 13607604786



申报时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申报条件：获得专利权的企业

政策奖励：河南省专利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审特

等奖不超过 2项，一等奖不超过 5项，二等奖不超过 18项，

三等奖不超过 25 项，其中授予发明专利的奖项均不少于

70%。

奖励金额为特等奖每项 30万元，对特别重大的发明专

利，根据其价值和影响可给予特殊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一等奖每项 10万元，二等奖每项 3万元，三等奖每

项 1万元。

获得中国专利奖的我省项目，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资

金支持，标准参照省特等奖、一等奖。

（三）河南省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

政策依据：《河南省知识产权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豫

知〔2017〕63号）

实施单位：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天梯分局

惠企政策联络员：周伟选 13607604786
申报时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申报条件：获得专利权的企业

政策奖励：企业质押融资产生的利息、评估、担保、

保险等费用分档给予奖补，奖补金额遵循以下原则:



1.融资额在 200万元(含)以下，一般不超过企业以专利

权出质所获贷款产生费用的 60%，原则上一个企业每年资

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5万元。

2.融资额在 200万元-1亿元(含)之间，一般不超过企业

以专利权出质所获贷款产生费用的 50%，原则上一个企业

每年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60万元。

3.融资额在 1亿元以上，一般不超过企业以专利权出质

所获贷款产生费用的 20%，原则上一个企业每年资助金额

最高不超过 80万元。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一个企业同一贷款合同只能

申报一次资助，原则上对同一个企业的资助不得超过 3年，

从本办法发布之日起计算。

（四）信用修复机制

政策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2025
年 11月 2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7号公布，自

2025年 12月 25日起施行)
实施单位：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天梯分局

惠企政策联络员：罗少华 13526009829
申报时间：全年申报

申报条件：

1.有行政处罚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依法

公示的当事人。



2.有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中依法公示的当事人。

3.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当事人。

4.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当事人。

政策内容：

1.最短公示期届满后，当事人按照本办法规定向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信用修复的，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已经

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未因同

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2.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当事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其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

出经营异常名录：

（1）因未按规定期限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已经补报、公示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

（2）因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

企业信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履行信息公示义务；

（3）因未依法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已经依法完成企业名称变更登记；

（4）因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者住所）无

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经依法完成住所（经营

场所、经营者住所）变更登记，或者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



营场所、经营者住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5）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已改正该

违法行为。

3.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当事人，符

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在公示期满一年后，按照本办法规定向

作出列入决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市场监督管理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行政决定中

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采取相关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和不

良影响；

（3）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公示期满三年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市场监督管

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

管理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提前移出。

(五)河南省省长质量奖

政策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

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22〕37号）

实施单位：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天梯分局

惠企政策联络员：季颖辉 18738602178

申报时间：依据评审公告

申报条件：



申报省长质量奖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在我省行政区域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正常运

行5年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可放宽至3年以上；

2.质量水平领先。实施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健

全，积极实行卓越绩效管理，连续3年自评良好；

3.质量创新能力强。将创新作为提升质量的有效手段，

持续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

4.品牌优势突出。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质量满意度高，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声誉；

5.经营业绩或社会贡献突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

织，其质量水平、经营收入、利税总额或总资产贡献率等指

标在上年度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

其社会贡献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申报省长质量奖的个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对我省质量管理制度、模式、方法创新及质量发展事

业作出突出贡献；

2.恪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规范，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个人信用记录良好。

政策奖励：省政府向获得省长质量奖的组织和个人颁发



证书、奖杯，并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